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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2月

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23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陈俊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695,256,3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236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66,863,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6741%。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1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28,393,0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626%。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137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399,0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634%。

注：上述股份总数系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数量。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与SEB S.A.签署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SEB INTERNATIONALE S.A.S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该议案的表决，回避股份

数666,681,904股。
表决结果：同意 28,448,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3%；反对1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9%；
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8,272,8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5556%；反对 11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4205%；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5,518,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94%；反对 7,926,2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01%；弃权1,811,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661,6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5.7122%；反对 7,926,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7.9104%；弃权 1,811,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37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137,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0%；反对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8,280,5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5827%；反对 11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3934%；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95,13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7%；反对1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8,278,7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5764%；反对 10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3806%；弃权 1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30%。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1,989,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18%；反对 13,260,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72%；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5,132,1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53.2839%；反对13,260,1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46.6922%；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重新制定〈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5,175,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01%；反对 10,073,8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89%；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18,36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4.5034%；反对10,073,8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5.4723%；弃权 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43%。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重新制定〈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5,168,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1%；反对 10,080,6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99%；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11,66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4.4798%；反对10,080,6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5.4963%；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重新制定〈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5,168,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1%；反对 10,080,6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99%；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8,311,66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4.4798%；反对10,080,6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35.4963%；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3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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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于2025
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考核期未达成100%解除限售条件需进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3,787
股，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此外，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拟进行因回购注销
173,787股限制性股票导致的注册资本的变更事宜。上述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从 801,359,733股减至 801,185,946股，公告信息详见刊登于 2025年 10
月2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8）。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注册资本由801,359,733
元变更为 801,185,946元。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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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
监事会主席田赛男女士、监事彭瑶女士、监事杨帆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依
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于公司监事会取消导致的工作变动原因，田
赛男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彭瑶女士和杨帆先生申请辞去
监事职务。公司对田赛男女士、彭瑶女士、杨帆先生先生在担任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监事期间作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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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一楼多媒体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0

1,439,933,872

45.79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以衡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
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6人，董事袁涛先生、独立董事王啸波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连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9,943,867

比例（%）

97.9173

反对

票数

28,937,205

比例（%）

2.0096

弃权

票数

1,052,800

比例（%）

0.073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伯庆、杨红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002367 公告编号：202565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以往各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的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反映个别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向投资者提供更

为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往来款项
之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进行变更。变更后，将该类款项划分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关联方组合”，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除存在确凿减值证据外，不计提坏账准备。
该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且更贴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日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主要内容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将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按

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将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无确凿证据表明发生减值，则不计提坏账准备。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

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
整，对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
够更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质量及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实际运营特点，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公司会计估计变更未来亦不会对合
并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具体金额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三、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
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审计委
员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会计

估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对已
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亦不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影响，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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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9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本次会议为临时董事会。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琳
昊先生主持。经过全体董事审议，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

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会计估计，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
追溯调整，亦不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29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29日上午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天长市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五路与

s312交汇处，安徽省天长市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李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2,757,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69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22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3,217,8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3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11,480,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56％。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11,940,5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98％。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

277,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524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77,

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1％。
4、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提案1.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黄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7,948,38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选举严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8,829,583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3.《选举胡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8,828,682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黄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408,780股
1.02.《选举严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89,976股
1.03.《选举胡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89,075股
提案2.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13,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4%；

反对 37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07%；弃权 70,
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774,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26%；反对37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13%；弃权70,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0%。

提案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89,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6%；

反对 46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0%；弃权 103,
0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5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58%；反对46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43%；弃权103,0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9%。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军、音少杰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3、《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公开征集鑫铂股份股东投票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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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院”）已于2025年12月26日

裁定批准《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并终止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程序，公
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
股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具体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价存在较大幅度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以现有总股本323,270,000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

增 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61,635,000股股票。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484,905,000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分配，全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由重整投资
人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受让。具体受让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公司经审慎研究后认为，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需结合公司《重整
计划》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
价格计算公式出具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9）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甘肃亚太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
意见》。

根据《重整计划》，为反映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结
合《重整计划》的实际情况，可能对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的股票开盘参考价进行调整。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等于或低于本
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2.95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2.95元/股，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需根据本次公司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
险，具体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1、兰州中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重整进入重整

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被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2、鉴于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已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
展，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一一破产重整等
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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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可能较大幅度向下除权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6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6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中有
关港股通交易日的安排，为更好地保证相关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定，除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因境
内节假日休市外，对2026年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非
港股通交易日暂停下列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代码

019281

025472

019747

025470

020444

025471

025736

基金名称

华西优选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华西优选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华西优选价值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华西优选价值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华西研究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华西研究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华西科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时间安排
年份

2026

月份

4月

5月

7月

10月

12月

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3日、7日（香港耶稣受难节、复活节）

25日（香港佛诞日）

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19日（香港重阳节)

24日、25日、31日（香港圣诞节、香港新年前夕）

重要提示：
1.上述日期已剔除和境内证券交易所休市日重合的日期。
2.对于本基金管理人未来新发行的基金，如涉及港股通交易，自动纳入“适

用基金范围”并按照本公告的规则办理，不再另行公告。
3.如遇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具体

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4.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的，请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告为准。
5.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及

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基金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带
来不便。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
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特此公告。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2026年因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下述基金基金份额的申
购、赎回等业务，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下述基金不开放。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相关规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2026年交易日安排，
下述基金将于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
务（具体业务类型以各基金实际情况为准），并自该非港股通交易日的下一开放
日起恢复上述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006502

006503

006522

006523

基金名称

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财通新兴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财通新兴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二、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
节日名称

香港耶稣受难节、复活节

香港佛诞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香港重阳节

香港圣诞节

香港新年前夕

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2026年4月3日（星期五）、2026年4月7日（星期二）

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

2026年7月1日（星期三）

2026年10月19日（星期一）

2026年12月24日（星期四）至2026年12月25日（星期五）

2026年12月31日（星期四）

注：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已剔除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休市
日重合的日期。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遇上述基金因其他原因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

公告为准。
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等

业务带来不便。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tfund.com）或拨打本基
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88）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会面临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

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港股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
（港股市场实行T+0回转交易，且对个股不设涨跌幅限制，港股股价可能表现出
比A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动）、汇率风险（汇率波动可能对基金的投资收益造成
损失）、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内地开市香港休市的情
形下，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港股不能及时卖出，可能带来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等。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2026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